
四川音乐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

1、报到时间：2019 年 9月 5日 8:30—16:00 。

2、收费标准：根据财教[2013]19 号和川发改价格[2014]430 号文件规

定，已获准的收费标准：艺术门类（学术型学位 8000 元/年；专业型

学位 16000 元/年）；教育硕士 8000 元/年；公共管理硕士 12000 元/

年，新生入学时按年计一次性交清。

3、体检费等其他费用按有关规定收取。按成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要求，入学新生必须参加个人基本医疗保险，缴费标准 180.00 元/

年/人。成都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缴费标准 244.00 元和 122.00元，

自愿参加（以报到时最新文件要求执行）。

4、党员组织关系转接：四川省内组织关系进行网上转接，接收党组

织名称为：“中共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总支部委员会”；省外组织关

系进行网上与纸质介绍信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持纸质介绍信和党员登记

表、打印含唯一查询码的电子介绍信。网络或纸质介绍信抬头处写“四

川省委教育工委组干处”去处填写“四川音乐学院”，[网上转接组

织关系的考生到所在单位组织部进行网上转接]。共青团员的组织关

系转至四川音乐学院团委。

5、培养院系在锦江校区的〖艺术学理论、音乐学、音乐、教育硕士

各研究方向〗新生按规定时间凭录取通知书、本(专)科毕业证书到研



究生处办理相关手续，交一寸彩色证件近照 5 张、人事档案（若是自

带的）、党(团)组织关系等材料。

6、培养院系在新都校区的〖舞蹈、美术学、美术、艺术设计、艺术

传播学、声乐（流行唱法）、公共管理各研究方向〗新生参照前款要

求分别到舞蹈学院、美术学院、传媒学院、流行音乐学院、管理系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7、凡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。应届本科毕业的新生，

入学时尚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入学资格。

8、档案转接：录取为非全日制的新生，入学报到时不转入人事档案

和党、团组织关系；录取为全日制的新生，入学报到时必须转入人事

档案和党、团组织关系；

9、户籍在成都市范围内的新生不迁入户口，省内其它地区及省外的

所有新生均自行确定是否迁入户口。迁入户籍所在地为“四川省成都

市武侯区新生路 6号”。

10、根据锦江校区和新都校区的教学设施情况，培养院系在新都校区

的, 2019 级研究生新生由学校安排住宿; 培养院系在锦江校区的, 学

校不安排住宿，请学生提前做好相关安排。

12、学校不设现场缴费点，请大家按照四川音乐学院 2019 年研究生

新生缴费流程的操作要求缴费。

13、非全日制新生要与原工作单位协调好工作安排。非全日制学生每

学期开学初两个月(春季学期：3—4 月，秋季学期：9—10 月）上课。

14、新生入学后，学院将进行专业和身体复查，凡不合格者，取消入



学资格。

15、咨询电话(028)85430277

研究生处

2019 年 6月


